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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的 

补充法律意见 

德恒 01F20251646-3 号 

 

致：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市公司”、“法尔胜”或“公司”）的委托，作为上市公司拟向 BEKAERT 

STEEL CORD PRODUCTS HONG KONG LIMITED 出售上市公司所持的中国贝

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 10%股权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的

专项法律顾问，就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事项于 2026 年 1 月 9 日出具了德恒

01F20251646-1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于 2026 年 1 月 22 日下发的“并

购重组问询函〔2026〕第 1 号”《关于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构成《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与原《法律意见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法尔胜申请本次交易的必备法律文件之一，

随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或公开披露，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法尔胜申请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

面许可，不得被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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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未涉及的内容以《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在《法律意

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

中用词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中用词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

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问询函》问题 4：本次交易由江阴科技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科技新城）出具《担保函》，为香港贝卡尔特支付本次重组交易对价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你公司关联方法尔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尔胜集团）、江

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尔胜缆索）为前述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

请你公司： 

（1）说明科技新城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主营业务、主要财务

数据、货币资金情况等，是否具备担保能力；科技新城与交易对手方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若否，科技新城为本次交易提供担保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存在未

披露的协议或者安排。 

（2）说明法尔胜集团、法尔胜缆索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主营

业务、主要财务数据、货币资金情况等，是否具备提供反担保能力。 

（3）说明本次交易由你公司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本次交易

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

输送情形，是否符合《关于严格监管上市公司资产反复关联交易的通知》精神。 

（4）本次交易审议中，相关关联方是否需回避表决及相应依据。 

请财务顾问、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说明科技新城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主营业务、主要财务

数据、货币资金情况等，是否具备担保能力；科技新城与交易对手方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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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若否，科技新城为本次交易提供担保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存在未

披露的协议或者安排。 

1.说明科技新城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主营业务、主要财务数

据、货币资金情况等，是否具备担保能力 

根据科技新城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科技新城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江阴科技新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674415691L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怀小燕 

住所 江阴市长江路 201号 

成立日期 2008年 4月 15日 

营业期限 2008年 4月 15日至 2058年 4月 14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

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企业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对外承包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规划设计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工程管理服务；

园区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土地整治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国内贸

易代理；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礼品花卉销售；机械设备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通信设备销售；五金

产品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林业

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主营业务 主要负责江阴高新区（包括云亭街道）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安置房

建设及产业投资业务。 

股权结构 江阴市未来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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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城为江阴市未来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科技新城

股权向上穿透后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根据科技新城提供的资料，科技新城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科目/类别 2025.9.30/2025年 1-9月 2024.12.31/2024年全年 

1 货币资金 3,683,303,587.79 4,243,591,276.88 

2 总资产 40,898,195,507.10 42,484,927,128.63 

3 净资产 14,418,576,393.74 14.415,984,422.53 

4 营业收入 916,611,879.59 1,054,746,344.83 

5 净利润 2,591,971.21 23,848,943.55 

注：上述 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上述 2025年 9月 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上述科技新城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科技新城

为江阴市国资委旗下国有独资企业，截至 2025 年 9 月，科技新城总资产规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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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 亿，净资产规模 144 亿，货币资金约 37 亿，对于本次交易项下交易对方应

付的 1.61亿元转让价款具备相应的担保能力。 

2.科技新城与交易对手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若否，科技新城为本次交易

提供担保的原因和合理性，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协议或者安排。 

根据科技新城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科技新城与交易对手方不存在

关联关系。 

科技新城为本次交易提供担保的原因主要如下：上市公司在与交易对方沟通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安排时，无法与交易对方就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节奏事项达成一致，交易对方基于其内部要求坚持在标的股权交割完成后方可支

付股权转让对价。该等安排情形下，存在交易对方在标的股权交割完成后未及时

支付或未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风险。为更好的保障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中小

股东的权益，降低上市公司的交易风险，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上市公司共同寻求

了第三方独立担保，并经与当地市政府沟通协调，由当地有相应资金实力的国企

为该笔交易提供第三方担保。 

基于上述思路，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泓昇集团及上市公司共同申请，并经由

当地政府协调沟通，考虑到本次交易有助于上市公司缓解资金压力，有助于标的

公司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完成股权变更促进生产经营，为更好的服务辖

区企业，促成本次交易顺利进行，以协助上市公司更好的聚焦主业，维护地区社

会稳定，同时鼓励、引导、支持贝卡尔特技术研发、财务管理、生产中心等在江

阴地区完善布局、促进投资、稳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并基于对上市公司及交易标的在江阴长期、稳定、广泛的经营、投资之

信赖，江阴市国资委旗下独资企业科技新城同意为本次交易提供担保。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科技新城为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的付款义务提供

担保，具备合理性。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旗下的法尔胜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

分别与科技新城于 2026 年 1 月 8 日签署了《股权质押担保合同》《不动产抵押

担保合同》，分别以所持江苏法尔胜路桥科技有限公司 15%的股权及派生权益、

坐落于镇澄路 3456 号的工业用地及地上建筑为前述担保事项向科技新城提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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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为避免关联方担保导致本次交易结构复杂化，且科技新城预计交易对方违

约不支付交易价款的风险较小，经控股股东与科技新城充分沟通，科技新城同意

解除法尔胜集团与法尔胜缆索提供的反担保措施。2026 年 2 月 10 日，科技新城

分别与法尔胜集团、法尔胜缆索签署了《股权质押担保合同之终止协议》《不动

产抵押担保合同之终止协议》，相应的股权质押及不动产抵押已办理完毕解质押

/解抵押手续。 

根据上市公司、交易对方、交易标的、科技新城、法尔胜集团、法尔胜缆索

出具的相应说明，除已签署并披露的《关于转让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 10%

股权事宜之谅解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以及科技新城出具的《担保函》以及

法尔胜集团、法尔胜缆索与科技新城签署的相应反担保合同及该等反担保合同对

应的终止协议外，本次交易的双方及其他相关方未就本次交易签署过其他合同、

协议或类似文件，本次交易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

其他事项。 

 

（2）说明法尔胜集团、法尔胜缆索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主营

业务、主要财务数据、货币资金情况等，是否具备提供反担保能力。 

1.法尔胜集团及质押股权的基本情况 

根据法尔胜集团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法尔胜集团与科技新城签署

了《股权质押担保合同》，将法尔胜集团所持的江苏法尔胜路桥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法尔胜路桥”）15%的股权及派生权益质押给科技新城提供担保。该等

股权质押事项已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 

法尔胜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法尔胜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14221627X9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95,197万元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的补充法律意见 

 

 

 

法定代表人 董东 

住所 江阴市澄江中路 165号 

成立日期 1987年 1月 17日 

营业期限 1987年 1月 17日至 2029年 1月 16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钢压延

加工；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船用配套设备制造；金属链条

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仪器仪表

制造；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

配件批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

设备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法律咨询

（不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会议及展

览服务；专用设备修理；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礼仪服务；个人商务

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业管

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主营金属制品深加工，产品及服务业务范围涉及各系列金属制品丝、

绳的研发与生产，装备研发及制造，桥梁及钢结构检测，发电机及机

组研发生产等 

股权结构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根据法尔胜集团提供的资料，法尔胜集团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科目/类别 2025.11.30/2025年 1-11月 2024.12.31/2024年全年 

1 货币资金 208,673,856.36 162,207,600.41 

2 总资产 5,024,110,542.20 4,925,175,978.20 

3 净资产 1,491,255,864.51 1,430,354,193.05 

4 营业收入 3,538,302,749.34 4,030,474,850.38 

5 净利润 65,693,671.45 88,009,573.00 

注：上述 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上述 2025年 11月 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法尔胜路桥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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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江苏法尔胜路桥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MA1QEHMC30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30,783.8504万元 

法定代表人 董东 

住所 江阴市璜土镇澄常经济开发区 

成立日期 2017年 8月 31日 

营业期限 2017年 8月 31日至 2067年 8月 30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金属结

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

复合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主营高强度钢丝、钢绞线、缆索及碳纤维复合材料拉索等核心产品的

研发、设计与规模化生产，产品覆盖桥梁用斜拉索、吊索、预应力索等

多品类。 

股权结构 

法尔胜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3.6354% 

江苏泓新昇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4.8800% 

江阴市金融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1.1100% 

江苏疌泉临港产业发展并购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股 11.1100% 

江苏疌泉泓胜基金（有限合伙）持股 9.2646% 

根据法尔胜路桥科技提供的资料，法尔胜路桥科技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科目/类别 2025.11.30/2025年 1-11月 2024.12.31/2024年全年 

1 货币资金 37,859,541.54 96,155,4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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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资产 3,147,042,444.58 2,835,208,254.55 

3 净资产 1,087,600,931.13 1,016,208,879.47 

4 营业收入 1,559,497,568.62 1,650,989,462.10 

5 净利润 76,184,051.67 113,992,217.60 

注：上述 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上述 2025年 11月 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按截至 2025 年 11 月法尔胜路桥科技的净资产情况计算，法尔胜集团质押给

科技新城的法尔胜路桥科技 15%股权的价值为 163,140,139.67元。 

2.法尔胜缆索及抵押不动产的基本情况 

根据法尔胜缆索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法尔胜缆索与科技新城签署

了《不动产抵押担保合同》，将法尔胜缆索所持有的坐落于镇澄路 3456 号的工

业用地及地上建筑（不动产权证号：苏(2022)江阴市不动产权第 0031988 号；宗

地面积 27954.10 m ㎡/房屋建筑面积 14630.00 ㎡）抵押用以给科技新城提供担

保。该等不动产抵押事项已办理完毕抵押登记。根据江苏天元房地产评估造价集

团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出具的苏天元房评咨字(2025)第 

JY131 号《房地产估价咨询报告》，法尔胜缆索位于江阴市镇澄路 3456 号工业

房地产截至 2025 年 12 月 24 日的市场价值为 3,004万元。 

法尔胜缆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江苏法尔胜缆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81727235783D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注册资本 1,142.8571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董东 

住所 江苏江阴市澄常开发区 

成立日期 2001年 3月 7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的补充法律意见 

 

 

 

营业期限 2001年 3月 7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金属结

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主营业务为路桥产品新材料研发和生产，主要产品有：桥梁建筑用高

强度热镀锌钢丝和镀锌铝合金钢丝，年产 30000 吨；桥梁与结构用热
挤聚乙烯拉索，年产 30000吨；悬索桥预制平行钢丝索股，年产 75000
吨；填充型环氧钢绞线，年产 7000吨。 

股权结构 
江苏法尔胜路桥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72% 

东京制纲株式会社持股 28% 

根据法尔胜缆索提供的资料，法尔胜缆索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科目/类别 2025.11.30/2025年 1-11月 2024.12.31/2024年全年 

1 货币资金 11,154,000.90 59,612,510.42 

2 总资产 1,740,751,192.41 1,218,853,210.38 

3 净资产 439,909,923.35 395,351,321.92 

4 营业收入 1,063,884,884.97 1,048,738,573.01 

5 净利润 44,558,601.43 49,582,731.84 

注：上述 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上述 2025年 11月 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综上，根据相关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法

尔胜集团及法尔胜缆索质押/抵押给科技新城的相应反担保物的价值合计约 1.93

亿元，超过本次交易对价 1.61亿元，具备提供反担保能力。 

另，科技新城分别与法尔胜集团、法尔胜缆索于 2026 年 2 月 10 日签署了

《股权质押担保合同之终止协议》《不动产抵押担保合同之终止协议》，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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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质押及不动产抵押已办理完毕解质押/解抵押手续。法尔胜集团、法尔胜缆

索无需再向科技新城提供反担保，不再承担反担保义务。 

（3）说明本次交易由你公司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本次交易

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

输送情形，是否符合《关于严格监管上市公司资产反复关联交易的通知》精神。 

1.说明本次交易由你公司关联方提供反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本次交易是

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

送情形 

如前所述，为避免关联方担保导致本次交易结构复杂化，且担保方科技新城

预计交易对方违约不支付交易价款的风险较小，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科技新城

充分沟通，科技新城同意解除法尔胜集团与法尔胜缆索提供的反担保措施。2026

年 2 月 10 日，科技新城分别与法尔胜集团、法尔胜缆索签署合同终止股权质押

担保和不动产抵押担保事宜。本次交易不再由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提供反担保。 

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转让所持标的公司 10%的股权，上市公司

与交易对方之间无关联关系，上市公司计划盘活存量资产出让标的公司参股权，

且交易对方具有较强资金实力和收回参股权独资经营的打算。本次交易有利于改

善经营流动性，实现资源整合，为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维护

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本次交易背景合理，是真实的股权转让交易，具备商业实

质。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担保方科技新城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本次交易中，科技新城为本次交易提供担保，担保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支付

标的股权转让价款的义务。在该等担保项下，上市公司系作为获益方，上市公司

未就前述担保事宜承担任何义务或支付任何对价，上市公司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

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关于严格监管上市公司资产反复关联交易的通知》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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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涉及拟出售的标的股权系上市公司于 2011 年自控股股东泓昇集团

处股权置换取得，上市公司持有标的股权已有 14 年。上市公司在持有标的股权

期间累计获益 10,333.07 万元（计算逻辑为上市公司本次出售标的股权的转让价

款+持有标的股权期间累计分红金额+控股股东向上市公司支付的业绩补偿金额-

取得标的股权时的置换价格）。 

基于资金回笼及聚焦主营业务的需求，上市公司拟将标的股权出售给交易对

方 BEKAERT STEEL CORD PRODUCTS HONG KONG LIMITED，本次交易的

交易对方系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目前持有标的公司 90%的股权，实际控制人为

贝卡尔特集团。因此，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不属于《关于严格监管上市公司资产

反复关联交易的通知》中所述相关方（即“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标的资产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主体”）的范围；本次交易不属

于《关于严格监管上市公司资产反复关联交易的通知》中所提及的“上市公司将

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在其上一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占

比 20%以上的重要资产置出给相关方之后，相关方十年内再将该资产置入相关

方的关联上市公司”的情形；本次交易亦不属于上市公司资产反复关联交易的情

形。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交易价格由双方参考评

估结果协商确定，价格公允，上市公司未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符合《关于严格监

管上市公司资产反复关联交易的通知》中切实防范关联方实施利益输送损害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相应精神。 

综上，经本所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再由上市公司的关联方提供

反担保，本次交易具备商业实质，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上

市公司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符合《关于严格监管

上市公司资产反复关联交易的通知》中切实防范关联方实施利益输送损害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相应精神。 

 

（4）本次交易审议中，相关关联方是否需回避表决及相应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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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科技新城就交易

对方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义务向上市公司提供担保。上市公司属于被担保方，属

于接受担保的情形，且上市公司无需就该等担保承担任何义务或支付任何对价。

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担保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及科技新城向上市公

司提供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中，法尔胜集团、法尔胜缆索就科技新城向法尔胜提供担保事宜曾

向科技新城提供反担保。在该等反担保安排中，上市公司非担保法律关系的双方，

非担保权人，也非被担保人，且上市公司无需就该等担保承担任何义务或支付任

何对价，上市公司仅作为该等交易安排项下的间接受益人，该等事宜在上市公司

层面无需审议表决。目前，关联方提供的反担保措施已终止。 

如前所述，本次交易中，科技新城提供担保具有合理性，不存在向关联方的

利益输送，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不改变本次交易属于非关联交易的

性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审议中，相关关联方无需回避表决。 

 

《问询函》问题 8：报告书显示，剔除大盘因素影响后，你公司股价自本

次交易事项首次披露之日前 20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涨跌幅为 17.50%。请你公司： 

（1）结合本次交易的具体筹划过程、重要时间节点、具体参与或知悉的相

关人员等情况，说明是否存在信息泄露、内幕交易等情形。 

（2）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因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及内

幕交易而应当暂停或终止本次重组进程的情形。 

（3）尽快补充披露内幕信息知情人股票交易自查报告。 

请财务顾问、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结合本次交易的具体筹划过程、重要时间节点、具体参与或知悉的相

关人员等情况，说明是否存在信息泄露、内幕交易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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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交易的具体筹划过程、重要时间节点、具体参与或知悉的相关人员

等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交易进程备忘录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的具体筹

划过程、重要时间节点以及具体参与或知悉的相关人员情况如下： 

重要

时间

节点 
时间 具体筹划事项 参与或知悉的主体 

前期

接触 

2025年
10月 10
日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出售事宜达

成初步意向 
上市公司部分董事、高管，交

易对方部分高管 

前期

筹划 

2025年
10月 16
日 

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就本次重大资产出

售交易方案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 
上市公司部分董事、高管，交

易对方部分高管 

协议

签署 

2025年
10月 22
日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本次交易《谅

解备忘录》 
上市公司部分董事、高管，交

易对方部分高管 

协议

签署 
2026年
1月 8日 签署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合同》 上市公司部分董事、高管，交

易对方部分高管 

会议

审议 
2026年
1月 9日 

对本次出售事项进行审议、发表意见并

对外披露 上市公司董事、高管 

2.说明是否存在信息泄露、内幕交易等情形 

（1）公司严格执行相关保密制度措施，不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

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公司遵循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针对本次

资产重组事项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

记，具体如下： 

1）为尽可能缩小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减少内幕信息的传播，公司严

格控制了参与本次交易筹划的人员范围，并告知相关知情人员对交易筹划信息严

格保密，不得利用交易筹划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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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及本次交易的相关方在筹划本次交易期间，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

密措施，限定相关内幕信息的知悉范围； 

3）公司已与本次交易聘请的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签署保密协议，明确约定了

保密信息的范围及保密责任； 

4）公司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并对本次交易编制

了交易进程备忘录。同时，公司按照相关要求，向深交所递交了内幕信息知情人

信息和交易进程备忘录等相关材料。 

（2）本次交易相关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核查范围内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

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自查期间上述纳入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的法人和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如下： 

在自查期间内，仅有自然人徐小娟及其直系亲属徐云飞、控股股东董事周震

华的配偶吴研、上市公司董事黄芳的哥哥黄勇存在通过其自有股票账户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如下： 

姓名 身份 交易日期 
自查期间累计买

入股份数量

（股） 

自查期间累计卖

出股份数量

（股） 

核查期末持

股数（股） 

徐小娟 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 2025-11-03 0 1,500 0 

徐云飞 
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徐小

娟成年子女 
2025-10-27 0 1,500 0 

吴研 
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董事

周震华配偶 

2025-04-29 

75,000 95,000 0 

2025-04-30 

2025-06-13 

2025-06-16 

2025-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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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18 

2025-06-19 

2025-06-24 

2025-06-26 

2025-06-30 

2025-07-09 

2025-07-11 

2025-07-15 

2025-07-16 

2025-07-17 

2025-07-17 

2025-07-21 

2025-07-25 

2025-08-06 

黄勇 上市公司董

事黄芳哥哥 

2025-09-26 

12,000 12,000 0 

2025-09-29 

2025-09-30 

2025-10-16 

2025-10-22 

2025-12-11 

2025-12-16 

2025-12-17 

注：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提名徐小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时间是 2025年 11月 7

日，上述徐小娟及徐云飞出售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发生在徐小娟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之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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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股票买卖行为，徐小娟、徐云飞、吴研、黄勇均已出具声明及承诺，

其在买卖法尔胜股票时并不知悉或了解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

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主体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相关自然人及法人机构，在自查期间不存

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根据本次重组交易进程备忘录及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买卖股

票人员出具的声明承诺，上市公司董事长陈明军及董事会秘书许方园与交易对方

孙超、崔珊于 2025 年 10 月 10 日进行前期接触；2025 年 10 月 16 日，上市公司

董事长陈明军及董事会秘书许方园与交易对方孙超、崔珊就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

易方案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2025 年 10 月 22 日，上市公司董事长陈明

军及董事会秘书许方园与交易对方孙超、崔珊签署本次交易《谅解备忘录》；2025

年 10 月 23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本次重组预案；2026 年 1 月 8 日，上市公司董

事长陈明军及董事会秘书许方园与交易对方孙超、崔珊签署本次交易《股权转让

合同》；2026 年 1 月 9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本次重组草案。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徐小娟及其子女徐云飞的股票买卖均发生在上市公司重

组预案披露后，且在 2025 年 11 月 7 日徐小娟被提名为法尔胜独立董事之前，其

股票买卖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董事周震华配偶吴研的股票买卖期间为 2025年 4月 29日

至 2025 年 8 月 6 日，均发生在上市公司董事长陈明军及董事会秘书许方园与交

易对方孙超、崔珊于 2025 年 10 月 10 日就本次交易进行初次接触前，周震华、

吴研不属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相关股票买卖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

况及法尔胜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通过本人股票账户进行的操作，与法尔胜

本次交易不存在关系，不涉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不构成内幕交

易行为。 

上市公司董事黄芳哥哥黄勇股票买卖期间为 2025 年 9 月 26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7 日，根据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及黄勇本人、公司董事黄芳的说

明及承诺，黄勇本人未参与法尔胜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决策过程，在本次重大资

产出售相关事项公告前，未有任何人员（包括黄芳）向黄勇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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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买卖法尔胜股票，其并不知悉或探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相关信息；根

据黄勇提供的对账单及说明，黄勇存在长期证券投资经验，其关于法尔胜的股票

交易行为是独立和正常的股票交易行为，不存在利用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的情形，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在前述人员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本次股

票买卖人员于本次交易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本次交易不存在信息泄露、内幕交易情形。 

（2）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因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及内

幕交易而应当暂停或终止本次重组进程的情形。 

1.本次交易股票价格不构成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3 日首次披露了《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预案》等本次交易的相关公告，公告披露前 20个交易日的区间段为 2025 年

9 月 16 日至 2025 年 10 月 22 日，该区间段内公司股票、深证综指（399106.SZ）、

金属制品指数（883130.WI）、环保指数（886024.WI）收盘值的累计涨跌幅情况

如下表所示： 

项目 
首次披露日前第21个
交易日2025年9月16

日 

首次披露日前第1个交
易日（2025年10月22

日） 
涨跌幅 

本公司股票收盘价（元/股）
（000890.SZ） 4.25 4.93 16.00% 

深证综指（399106.SZ）收盘价 2,489.78 2,452.52 -1.50% 

金属制品指数（883130.WI）收
盘值 4,919.89 4,985.04 1.32% 

环保指数（886024.WI）收盘值 15,183.99 15,148.77 -0.23% 

剔除大盘影响涨跌幅 17.50% 

剔除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涨跌

幅（金属制品行业） 14.68% 

剔除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涨跌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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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首次披露日前第21个
交易日2025年9月16

日 

首次披露日前第1个交
易日（2025年10月22

日） 
涨跌幅 

幅（环保行业） 

由上表可知，在剔除同期大盘因素或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上市公司股价在

本次交易首次公告前 20个交易日内累计涨幅未超过 20%，未出现异常波动情形。 

2.本次交易相关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查询结果，在自查期间，除徐小娟、徐云飞、吴研、黄勇等核查对象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外，其他主体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详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问题 8 之“一、结合本次交易的具体筹划过程、重要时间节

点、具体参与或知悉的相关人员等情况，说明是否存在信息泄露、内幕交易等

情形”之“（二）说明是否存在信息泄露、内幕交易等情形””。 

3.本次交易可能涉及内幕交易而应当暂停或终止本次重组进程的情形并进

行风险提示 

在筹划本次交易事项过程中，上市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了公司

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严格限定了内幕信息的传

播范围，尽可能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但仍不能完全排除有关机构和个人利

用关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可能性。 

公司已在《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重大

风险提示”之“一、本次交易相关风险”之“（一）本次交易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

风险”和第十一节“风险因素”之“一、本次交易相关风险”之“（一）本次交易被暂

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部分提示：“上市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

上市公司在本次与交易对方的协商过程中尽可能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以避

免内幕信息的传播，但仍不排除有关机构或个人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进行内幕

交易的行为，上市公司存在因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终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风险。” 

（3）尽快补充披露内幕信息知情人股票交易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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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在披露《问询函》回复时同步补充披露《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报告的公告》及相关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问询函》问题 9：请你公司核查借款合同是否约定若借款人发生重大资

产转让需要取得债权人同意。若是，请结合借款合同关于违约责任相关条款，

说明截至回函日，上述资产出售是否已取得债权人同意，是否存在提前偿还借

款的风险，如存在，请说明是否对公司现金流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你公司的应

对措施，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请财务顾问和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上市公司借款合同及条款约定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

市公司及其体系内子公司的借款及相应借款合同条款约定情况如下：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借款余额 

（万元） 
借款期限 

是否需事先

征得债权人

同意 

1 法尔胜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

行 

3,000 
20250626- 

20260625 
是 

2 

法尔胜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阴支

行 

3,490 
20250729- 

20260729 
是 

法尔胜 3,000 
20250731- 

20260731 

3 法尔胜 
恒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 
2,991.50 

20250313- 

20260306 
是 

4 法尔胜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阴支

行 

7,213.55 
20251028 

2026102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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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尔胜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 

1,852 
20250805- 

20260804 
是 

法尔胜 2,000 
20250310- 

20260309 

6 法尔胜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

行 

5,000 
20250527- 

20260517 

是 3,960.24 
20250521- 

20260519 

1,039.76 
20250528 

20260516 

7 法尔胜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阴分

行 

3,146.35 
20250703- 

20260702 
是 

8 法尔胜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江阴支行 
4,750 

20250428 

-20260427 
是 

9 法尔胜 
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 

1,934.70 
20251110- 

20261109 

是 

3,000 
20251114- 

20261113 

2,000 
20251119- 

20261118 

3,000 
20251117- 

20261116 

10 法尔胜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3,000 20250905-20260305 
是 

1,000 20250910-20260310 

11 法尔胜线材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2,000 

20250414- 

2026041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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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江阴分

行 

12 广泰源环保 
中国建设银

行大连沙河

口支行 

228.42 
20250411- 

20260411 
是 

534.48 
20250417- 

20260417 

13 广泰源环保 中信银行大

连分行 

1,984 20250711-20260710 
是 

1,805 20250711-20260710 

14 广泰源环保 
中关村科技

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 
719.82 20230629-20260628 是 

总计 62,649.82 -- -- 

 

2.说明截至回函日，上述资产出售是否已取得债权人同意，是否存在提前

偿还借款的风险，如存在，请说明是否对公司现金流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你公

司的应对措施，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资料及出具的说明，上市公司已经于 2025 年 10 月 23

日披露了本次交易的相应预案，并随后告知相关债权人本次交易的情况。 

从本次重组预案披露至今，经长期反复、多次沟通，目前已有 11 家债权人

出具了关于本次交易的书面同意函；另有 2家债权人目前仅微信回复同意本次交

易事项，尚未正式书面回复同意本次交易，该 2家债权人涉及的借款合同本金余

额为 14,000.00 万元；上市公司认为该等微信回复的债权人要求提前偿还借款的

风险较小。 

自上市公司披露重组预案至今已超过 3个月，自上市公司披露重组草案至今

已超过 1个月，上市公司至今未收到相关债权人对本次交易提出异议或要求提前

偿还借款的相关文件或要求；本次出售完成后，公司将获得 1.61亿元现金对价，

公司计划将其中部分款项用于归还银行借款。基于上述，上市公司整体认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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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要求上市公司提前偿还借款的风险较小，不会对上市公司现有现金流状况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另，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已出具如下承诺：若出现无法获得相关债权人关于

同意本次交易的正式书面文件且相关债权人要求法尔胜提前偿还借款的，法尔胜

及控股股东将通过合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为上市公司向相关债权人提供补充担

保、为上市公司承担补充偿债责任等方式，以协助化解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产生

的偿债风险。 

法尔胜已在《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修订

稿）》“重大风险提示”及“风险因素”部分对上述事宜进行了补充披露。 

“（五）上市公司存在提前偿还银行借款的风险 

经查询，上市公司在与相关债权人的融资借款合同中约定，上市公司进行重

大资产转让应事先取得债权人同意。截至本报告书披露之日，尚有 2家银行未正

式书面回复同意本次交易，涉及债务余额 14,000.00 万元。后续若相关银行不同

意本次交易，或主张上市公司提前偿还贷款，而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不能恰当

处理相关诉求，则可能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和现金流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基于法尔胜目前取得的债权人关于本次交易的书面同意函、上市公司与各相

关债权人的沟通情况、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持等事项，本所律师认为，本次

交易需要取得相关债权人的同意，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尚有 2家银行

未正式书面回复同意本次交易，微信回复难以具有正式的法律效力，本次交易存

在未书面正式回复同意的银行认为上市公司违反贷款合同约定，要求上市公司提

前偿还借款的风险，但该等风险预计不会对上市公司现有现金流状况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不影响本次交易的继续推进。上市公司

已在《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补充披露了提前偿债的相关

风险。 

 

《问询函》问题 10：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和其他相关方

是否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是否充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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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了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请财务顾问和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答复： 

根据上市公司、交易对方、标的公司、担保方及反担保方出具的书面说明，

本次交易中，除交易双方已签署的《关于转让中国贝卡尔特钢帘线有限公司 10%

股权事宜之谅解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以及科技新城出具的《担保函》以及

法尔胜集团、法尔胜缆索分别与科技新城签署的相应反担保合同及该等反担保合

同对应的终止协议外，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和其他相关方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

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本次交易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及中

小股东合法权益。 

 

本补充法律意见一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并经负责人及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